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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市公路管理局
关于印发《“马上就办”推动问责规定（试行）》的通知

各科室、各单位：

经局“马上就办、真抓实干”活动领导小组同意，现将我局《“马上就办”推动问责规定（试行）》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领会，贯彻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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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2月30日
株洲市公路管理局
“马上就办”推动问责规定（试行）

为确保“马上就办、真抓实干”活动扎实有效开展，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等党纪法规和《株洲市领导干部“为官不为”问责暂行办法》等有关文件精神，制定本规定。
一、问责情形

1.违反马上就办原则的。对“马上就办”办公室转办问题不受理、不记录的；受理马上就办事项后自行随意答复，不向科室负责人和分管领导汇报的。
2.不按程序办理的。在“马上就办”办公室转办问题时，不按照规定报备承办人员姓名；不跟来电人主动联系解释，不在规定时间内向“马上就办”办公室及问政人答复的；其他不按程序办理的。
3.不落实首接责任制的。在“马上就办”办公室转办问题时，直接提供具体科室或者责任人的电话让一线通或者来电人自行联系的；对于需多部门协调处理的问题，首接人避重就轻，以“我们联系不到其他单位”、“他们也不听我们的”等为由拒绝履行首接责任制的；需两人以上部门答复的，不与首接单位配合的。
4.超出办理时限的。违反《关于规范“马上就办”工作平台运行的规定》第八条办理时限要求的；对在规定期限内督办未果的，或在规定期限内未办结且承办单位未给出明确办结时间的；超时3个工作日未受理网络问政的，在规定时限内未对问政人进行答复的。
5.答复不符合要求的。重答复轻落实，办理结果没有经过分管领导审阅，或对办理结果没有进行核实，称已办完但实际未办完，或称已跟问政人联系但未联系，对问政人问政情况避重就轻的。因解释不当造成问政人不满意的。
6.违反《关于规范“马上就办”工作平台运行的规定》等文件规定的其他情形的。
二、问责程序

1.出现上述问责情形，由“马上就办”办公室提醒一次进行整改，对未按照规定期限和标准整改到位的，由查处问责组核实确实属于问责情形的，按推动问责程序报有关领导审批后移交纪检监察室。
2.由纪检监察室进行调查核实，依据违规行为的情节轻重、影响程序等因素综合考虑、集体研究，作出问责决定。
三、问责方式

1.局“马上就办”办公室每月对全局马上就办事项及网络问政办理情况进行通报，对违反规定的单位和单位主要负责人通报批评。
2.严格“一案双查”，对不“马上就办”造成不良影响的，构成违纪的，依据党纪政纪有关规定给予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相应处分。
3.问责情况与单位绩效考核和科室、个人评先评优直接挂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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